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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氧疗舱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动物氧疗舱 (以下简称氧疗舱)产品的术语与定义、规格型式、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铭牌、使用说明书和包装、运输、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加压介质为空气、氧气或混合气体，工作压力在 30-100kpa（表压，下同） ，

用于动物病症辅助治疗的氧疗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0.1 压力容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50.2 压力容器 第 2 部分：材料 

GB /T 150.3 压力容器 第 3 部分：设计 

GB /T 150.4 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7134 浇注型工业有机玻璃板材 

GB /T12130 氧舱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9706. 1  医用电器设备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TSG24-2015 氧疗舱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QB/T 5368-2019 家用制氧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动物氧疗舱 oxygen chamber for animal use 

采用空气、氧气或混合气体等可呼吸气体为压力介质，工作压力在 30kpa-100kpa（表压），



    

 

用于动物在舱内进行辅助治疗的容器。 

3.2 舱体: treatment compartment 

在高于大气压的密闭舱内，动物通过呼吸氧气而进行治疗的舱室。 

3.3 工作压力：cabin pressure 

在治疗舱处于高于大气压的状态下，显示屏和机械压力表所显示的压力。 

3.4 设计压力：design pressure 

    氧疗舱正常工作状态下所能承受的最大工作压力。 

4 规格与型式 

动物氧疗舱主要包括舱体、舱门、电气系统、压力调节系统、安全防护系统，其结构

示意图见图 1. 

 

图 1 动物氧疗舱结构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舱门 

2——舱门锁紧螺丝 

3——舱门锁紧搭扣 

4——治疗舱 

5——信息显示操作屏 

6——内置制氧设备 

7——安全阀 

8——手动泄压阀 



    

 

9——接地保护装置 

5 技术要求 

5.1 通用要求 

5.1.1 氧疗舱的设计、制造、检验按 GB/T 150.1 、GB/T 150.2 、GB /T 150.3 、GB /T 150.4 、

GB /T12130 、TSG24-2015 的有关规定执行。 

5.1.2 氧疗舱采用的制氧机应符合 QB/T 5368 的相关规定。 

5.2 舱体 

5.2.1 舱体可采用金属材料或有机玻璃材料。金属材料应符合 GB/T 150.2 的有关规定，有机

玻璃材料符合 GB /T12130-2020 附录 A 的规定。 

5.2.2 有机玻璃材料外观不应存有划痕、银纹等缺陷. 

5.2.3 有机玻璃材料受压元(部)件组装时，不应有开孔，不应施加除承受压力介质以及轴向

端面密封所需载荷以外的其他载荷。 

5.2.4 舱体内部件的表面应避免出现粗糙、尖角及锐边，并应当固定牢靠。 

5.3 舱门 

5.3.1 舱门上应配置机械压力表，精度不低于 2.5 级。压力表的量程应与显示屏的舱室压力

表误差不大于±1.0kpa 

5.3.2 氧疗舱应设有安全锁紧提醒装置。当锁紧装置没有到达规定位置，加压装置不应启动。 

5.4 电气系统 

5.4.1 氧疗舱进舱电压不应高于 24V。 

5.4.2 氧疗舱进舱导线不应有中间接头。导线应敷于金属保护套管内，管口处设防磨塞。舱

内导线与舱内电器的接点应焊接并裹以绝缘材料。 

5.4.3 对地漏电流 

氧疗舱设备的对地漏电流在正常状态下应不大于 5mA，在单一故障状态下应不大于 

10mA。 

5.4.4 电介质强度 

    电源输入端与舱体及控制台之间的绝缘强度应符合 GB9706.1 的规定。 



    

 

5.4.5 保护接地阻抗 

氧疗舱保护接地端子与已保护接地的所有可触及金属部分之间的阻抗不应超过 0.2Ω。5.4.6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 

   氧疗舱设置的接地装置连接导线以焊接形式连接牢固，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接地电阻

不大于 4Ω，并且在连接处的明显位置标注接地标志。 

5.5 压力调节系统 

5.5.1 进气口与排气口应有效隔离，避免气体短路。 

5.5.2 应急排放装置 

氧疗舱应设置机械式快速开启的应急排放装置。应急排放时，舱内工工作压力降至

10kPa 的时间应不大于 1min。 

5.5.3 最大供气噪声不大于 90 dB。 

5.6 舱体耐压性能 

经 1.15 倍设计压力的加压试验，舱体应无异常响声、无泄漏、无可见变形。 

5.7 舱体气密性 

舱体应具有良好的气密性，在加压至设计压力条件下，30min 时间内舱内压力降低小于

5kpa。 

5.8 稳压状态下，舱内工作噪声应不大于 65dB。 

5.9 控制台应配置温湿度监测仪表，温度示值误差应不大于±2℃，湿度示值误差应不大于±

5%。 

6  试验方法 

6.1 检查氧疗舱材料、制氧机的质量证明材料。 

6.2 舱体 

6.2.1 检查壳体材料的质量证明材料。 

6.2.2 目测检查舱体材料表面质量。 

6.2.3 目测检查有机材料部件受压情况。 

6.2.4 目测及手感检查舱体内部件表面质量和固定情况。 



    

 

6.3 舱门 

6.3.1 将舱体内加压至 0.5 倍设计压力，计算压力表与显示屏示值误差。 

6.3.2 检查舱门安全锁紧提醒装置。 

6.4 电气系统 

6.4.1 使用电压表测量进仓电压。 

6.4.2 检查进舱导线情况。 

6.4.3 对地漏电流 

使用漏电流测试仪测量电源输入端流入保护接地掉线或为保护接地外壳的漏电流。 

6.4.4 电介质强度 

使用交流电耐压测试仪测试电气设备电源输入端与舱体及控制台之间的绝缘强度。 

6.4.5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使用接地电阻测定仪，量程范围调整为 0-10Ω，两个测量用插针尽可能原理接地装置，

端口接地导线与接地装置的连接点，测力接地装置对大地的电阻。 

6.4.6 保护接地阻抗 

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网电源插头中的保护接地脚（或保护接地端子）与电气设备可

触及金属外壳之间的阻抗。 

6.5 压力调节系统 

6.5.1 检查进气口与排气口隔离情况。 

6.5.2 将氧疗舱舱内压力升至设计压力，打开应急排放装置，用秒表测量舱内工工作压力降

至 10kPa 的时间。 

6.5.3 供气噪声 

选取精度不低于Ⅱ级的声级计，将声级计放置于舱体中心位置。 

关闭舱门，调整进气阀以最大的升压速率将舱体内压力升至设计压力，记录噪声最大值。 

6.6 舱体耐压性能 

将舱体内压力升至 1.15 倍设计压力，保压 10min，目测观察。 



    

 

6.7 舱体气密性 

将舱体内压力升至设计压力，关闭进气阀门 30min，计算压力下降值。 

6.8 工作噪声 

选取精度不低于Ⅱ级的声级计，将声级计放置于舱体中心位置。测量在工作压力的稳压

状态下噪声最大值。 

6.9 使用温度量程 5℃～50℃、相对湿度 0%～100%、误差不超过±0.7℃的数字式温湿度测

量仪，将其放置舱内温湿度探头相同位置，常压静置 2min 后，计算两者测量数值绝对误差。 

7 铭牌 

7.1 铭牌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产品名称及型号； 

b)制造商名称； 

c)产品执行标准； 

d)设计压力； 

e)加压介质； 

f )制造日期； 

g )设计使用年限 

7.2 铭牌应置于明显位置，便于使用者观察。 

8 产品合格证及使用说明书 

8.1 产品独立包装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及产品说明书。 

8.2 产品合格证及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制造单位名称及商标； 

c)产品名称及型号； 

e)质检员签字及检验专用章； 

f)检验日期； 



    

 

g)产品执行标准； 

h）结构原理； 

i）规格及技术性能； 

j）操作使用方法； 

k）安全注意事项； 

8.2 产品独立包装内应附有 

9 包装运输储存 

9.1 外包装箱标志应符合 GB/T191 的规定。 

9.2 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清单、随机文件及必要的配件。 

9.3 运输及储存应防止雨淋及阳光直射，避免设备损坏和污染。 

10 检验规则 

10.1 氧疗舱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及监督检验。 

10.2 出厂检验 

10.2.1 制造商应在产品出厂前进行检验及调试，检验调试合格后应出具产品合格证。 

10.2.2 出厂检验应逐台进行。 

10.2.3 出厂检验的项目应至少包括 5.4 5.5 5.6 5.7 5.8 的相关要求。 

10.3 监督检验应按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求进行。 

10.4 判定原则 

出厂检验及监督检验的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方可判定为合格产品。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动物氧疗舱安全使用建议 

A.1 动物氧舱使用风险识别 

A.1.1 人员因素。操作人员误操作引发的安全隐患以及对周边人员的安全风险。 

A.1.2 使用对象因素。动物躁动损毁舱内设施引发安全隐患，皮毛静电的火灾隐患等。A.1.3

压力因素。动物氧疗舱内部压力大于大气压，舱体异常泄压、安全装置失效或误操作导致舱

体爆裂、舱门异常打开引发人员安全事故。 

A.1.4 富氧环境因素。氧疗舱内部富氧环境存在极大火灾风险。舱体外部氧气泄露提高氧气

浓度，遇火源导致火灾风险。 

A.1.5 电气安全因素。电气设施设计或故障引发电击事故导致人员及动物损伤，电火花导致

火灾隐患。 

A.2 安全使用建议 

A.2.1 管理 

A.2.1.1 使用单位应当制定氧疗舱操作规程，内容至少包括操作程序、操作要求、日常维护、

注意事项以及异常情况的处理等。 

A.2.1.2 使用单位应当制定氧疗舱专项事故应急预案。 

A.2.1.3 对氧疗舱的安全管理、操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业务培训。 

A.2.1.4 氧疗舱在使用期间必须有人值守，但要避免人员长期驻守在舱边。 

A.2.2 使用对象 

A.2.2.1 对病患动物状态进行评估，视情况进行必要的保定措施。 

A.2.2.2 进入氧舱舱前，应对动物毛发进行防止静电的加湿处理。 

A.2.3 安装、使用 

A.2.3.1 氧疗舱应放置在人员稀少的位置或独立房间中。 

A.2.3.2 舱体避免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阳光照射会影响舱体寿命，如果房间有紫外照射，

应把舱体遮盖，避免长时间紫外直接照射舱体。 

A.2.3.3 舱内以及周边严禁放置火种、易燃易爆物品、香烟、打火机、手机、电子产品等、

舱内严禁放置和穿着易起静电的化纤材质纺织物。 

A.2.3.4 使用前，请检查舱体是否有裂纹，舱门快速锁扣是否有不牢固现象，关舱治疗前，



    

 

舱门和快速锁扣是否关严。 

A.2.3.5 舱内治疗期间，请勿随意触碰或松动舱门上手拧螺丝和快速锁扣，严禁打开舱门（如

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紧急停机后，快速泄压后才可打开舱门）。 

A.2.3.6 治疗结束待舱内压力降至 0KPa 时，打开舱门取出动物。 

A.2.4 维护保养 

A.2.4.1 按照维护说明书的要求，检查氧疗舱使用情况。进行清洁。 

A.2.4.2 严禁酒精，强酸强碱性物质日常消杀，以免对舱体造成损坏。 

A.2.4.3 产品不使用和保养时请拔下电源插头，以防触电。 

A.2.4.4 透明舱体有效使用年限 5-6 年，如发现舱体有明显的发黄、透光性差等老化现象，应

及时更换。 

A.3 异常情况及应急处理 

A.3.1 使用单位按照事故应急预案，并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事故应急演练。 

A.3.2 使用单位在发生下列之一的异常情况、隐患时，氧疗舱操作和维护保养人员应当及 

时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处理和消除隐患： 

a)舱体以及配套压力容器和管道等受压元(部)件出现泄漏、裂纹、变形、异常 

响声等缺陷； 

b)有机玻璃材料受压元(部)件出现大量银纹、老化等缺陷； 

c)压力调节系统的压力超过规定值，采取适当措施仍不能有效控制以及压力测 

量、显示、记录装置不能正常工作； 

d)电气系统、舱内环境调节系统的装置、仪器等不能正常工作；温度出现异常 

或者有烟雾、异味产生；保险装置断开(熔断)；运行参数测定、显示、记录等装置不 

能正常工作； 

e)安全附件与安全保护装置及仪表失灵、损坏、超出有效期；呼吸气体浓度测 

定装置不能正常工作或者传感器失效、损坏；静电接地装置损坏； 

f）其他异常隐患。 

A.3.3 更换易损零部件、修复和排除故障等操作，应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A.4 部分禁忌症 

有以下疾病的动物不能使用氧疗舱： 

A.4.1 肺动脉高压引起肺水肿（LA/Ao 大于正常比）； 

A.4.2 内出血，血栓严重的动物； 

A.4.3 胸腔损伤（气胸，纵横隔疝，肺塌陷）； 

A.4.4 怀孕母体（怀孕中后期）； 

A.4.5 未经治疗的肿瘤确诊动物； 

A.4.6 正在感染犬瘟热的动物； 

A.4.7 发烧（体温高于 39.5）； 

A.4.8 短吻有呼吸困难的动物; 

A.4.9 严重贫血; 

A.4.10 呼吸性碱中毒等。 

 


